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18号
申请人陶某某、姜某某等40人认为二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建设规划局、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行政行为错误，规划、建筑许可证程序违法，推选陶某某、姜某某、姜某某为代表，于2018年11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由于案情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二被申请人行政行为错误，规划、建筑许可证办理程序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是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安排到瓦房店市五一路钻石街永兴小区79号、75号、81号楼回迁户。2015年,因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在79号楼前28米处(以下简称案涉地块)，规划批建高层商品楼，损害回迁居民的合法权益，所以申请人上访，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因此作出停建答复。2018年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在案涉地块，再次规划建筑17层41米长、60米高商品楼，没有依法公开公示选址意见书及规划图。该办理施工许可证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新规划建筑侵犯了回迁居民即申请人的采光权，且79号楼前东西方向的8米宽公路被侵占1.2米;南侧公路北应为人行道6.8米宽,北侧仅剩4米宽。请求确认二被申请人行政行为错误，规划、建筑许可证办理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称：案涉地块由第三人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于2011年取得开发使用权，分两期进行建设，二期已建设完成，2016年5月经该公司申请，被申请人对一期地块履行了容积率调整审批程序，进行了网上和现场公示。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符合法律规定，经审定后，将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进行了现场公示。2018年7月30日，该小区居民于泓盛等20人到瓦房店市政府上访，反应生润房地产公司在案涉地块盖楼房挡光等问题，来访情况录入大连信访网。以上事实说明在2018年7月30日前申请人已经知道生润房地产公司在案涉地块上建楼并可能存在挡光的问题，按上述日期计算到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之日已经超出60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国土资源局称：第三人某公司向我局递交用地申请，我局依法定程序进行受理、审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政府下达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复。以上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三人某公司称：案涉地块规划设计对申请人不存在挡光问题。

第三人某计院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3日，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在瓦房店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关于生润房地产公司新建永兴小区（地块一）项目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公示。2016年8月在申请人所居住的永兴小区将案涉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进行公示。2018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申请人为了阻止某公司在案涉地块上建设商品楼，自发组织24小时轮番看护工地，此行为持续到10月初。

2018年7月30日，该小区居民于某某（经核实系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答复中所提到的于某某，本案申请人张某某丈夫）、薛某某等18人到瓦房店市政府上访，反映案涉地块新建楼房挡光、没有张贴公示就开始建楼问题，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受理该信访事项，并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于8月27日送达。

以上事实有本机关对申请人所做调查笔录、建设工程规划图公示现场照片、信访局信访转送单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案，2016年6月13日，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在瓦房店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关于某公司新建永兴小区（地块一）项目用地容积率调整的公示。2016年8月在申请人所居住的永兴小区将案涉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进行公示。2018年7月30日，永兴小区居民到瓦房店市政府上访，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受理该信访事项，并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申请人在本机关调查笔录中称，从 2018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了阻止某公司在案涉地块上建设商品楼，申请人24小时轮番看护工地，此行为持续到10月初。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申请人最迟应当于2018年7月30日已经知道二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侵犯其合法权益，申请人于2018年11月7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显然已超出60日的法定期限，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在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书中，并没有明确国土资源局的哪一项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向申请人予以释明，但申请人拒不补正，其复议申请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不符合受理条件。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陶某某、姜某某等40人提出的复议申请。

申请人和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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